
為依學造業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研商如何落實「主任技師

正名」會議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 105 年 1 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本著 107 會議室

尋尋 ｛之參、主持人：

肆、出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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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一、為依營造業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研商如何落實「主任技師正名」

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營造業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專任工程人員：．．．

其為技師者，庭、稱主任技師﹔其為建築師者，應稱主任建

築師。」及立法委員施義芳國會辦公室 105 年 10 月 6 日

義立字第 105015 號函辦理。

（二） 查本法上開條款規定業於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 10400013431 號令修正公布在案，為配合修法後之辦理

情形，請各直轄市、縣、（前）政府在「專任工程人員」用

語與「主任技師」及「主任建築師」並行不悸狀態下，為

不影響行政部門現行作業j炙手呈，建議正名方式如下：

1.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他中央及地方工程主

管或主辦機闕，於其公文中如涉有「專任工程人員」

用語者，建議於其下加吉主（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

師）用語。

2. 在各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

時，於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簽名或蓋章處，得



決議：

以「主任技師000」或「主任建築師000」之簽

章正名之。

3. 在營造業管理資訊系統或其他工程管理（建築工程、

公共工程．．．）相關資訊系統方面，請相關機關（工程

會、本署建築管理單位）於相關表單中涉「專任工程

人員」攔住處，加註「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

用語，以達五名之目的。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他中央及地方工程主管或主辦

機翰，於其公文中若涉有「專任工程人員」用語者，請配合加

註「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用語。

（二）在營造業辦理申請登記或各工程主辦（或主管）機關於辦理開

工、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峙，於營造業（或承造人）之「專

任工程人員」簽名或蓋章處，得以「主任技師000」或「主

任建築師OOOJ 之簽章正名之，並請技師公會向會員加強宣

導辦理。

（三）中央或地方政府管造業管理、建築管理或公共工程之相關書件

表格若i步「專任工程人員」一詞，請修正加註「主任技師」或

「主任建築師」﹔﹔若有需依法制程序辦理修正相關書件表格



者，則請依法辦理。

（四）在營造業管理資訊系統或其他工程管理（如公共工程、建築工

程．．．）資訊系統方面，詩中央或地方政府之主管機關（內政部、

工程會、地方政府．．．）於相關資訊系統中涉有「專任工程人員」

欄位處，配合修正加註「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至營

建署系統修正部分，言青儘量於今年（ 105 ）度相關系統維護預

算項下辦理修正，並吉青督促象統廠商配合辦理﹔若因預算時程

無法完成，則請納入明年（ 106 ）度系統維護相關預算項下辦

理修正。




